
應屆畢業生離校手續系統流程：碩、博士班 

 
離校系統 

114 學年度第二學期開放期間： 2026-6-3 至 2026-9-4 

（未於期限內辦妥者則須以紙本方式重新辦理） 

二、手機版： 

 進入應屆畢業生離校手續系統：請務必閱讀「畢業生離校注意事項」 

     

請詳細閱讀 碩、博士班 

畢業生離校注意事項 



 

按右上角     圖示→選取「應屆畢業生登入」→進入 校園 Portal 入口網站 

輸入「帳號、密碼、隨機圖文」→登入→進入應屆畢業生離校系統 

 
 

     

1 

2 

3、輸入「帳號、密

碼、隨機圖文」→登入 

4、 

 



二、電腦版登入方式： 

①  學校首頁 (右上角) 連結→重要站台→進入應屆畢業生離校系統 

 
  

 

 

② 

①  

③ 



 

請 務必詳細閱讀「畢業生離校注意事項」→選擇登入身份→ 應屆畢業生登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④ 閱讀 離校注意事項，選擇登入身份 

⑤ 



 

進入校園 Portal 入口網站→ 輸入「帳號、密碼、隨機圖片」→登入 

 

 

完成勾選「已閱讀上述注意事項」→按「開始辦理離校手續」 

 

⑥ 

勾選→同意 按「開始辦理 

離校手續」 



 

 

請閱讀 提醒事項→勾選已閱讀完畢→存檔 (僅男性) 

請閱讀 提醒事項→勾選已閱讀完畢→存檔 (僅境外生) 

 

 

勾選後 →存檔 (限男生) 

勾選→存檔 (僅境外生) 



 
查詢各單位審核情形： 

指導教授、系主任、系所、圖書與會展館，學生須完成繳交學位論文至

註冊組，始開放審核。 
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指導教授、系主任、

系所、圖書與會展館 

 
學生須完成論文繳交

註冊組始開放。 

學生 須完成論文繳

交，註冊組始進行

審核通過，並開放

「指導教授、系主

任、系所、圖書與會

展館」審核 

指導教授、系主任、

系所、圖書與會展館 

 
學生須完成論文繳交

註冊組始開放。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方式：1、線上簽名 

      2、上傳簽好的 PDF 檔 

(務必以正楷簽名) 

 點選「畢業生個人資料使用授

權同意書」-請以正楷簽名 

 

 

方式：1、線上簽名 

      2、上傳簽好的 PDF 檔 

(務必以正楷簽名) 
 

連結網址，完

成資料登錄 



 

 

同學領取學位證書前務必先至離校系統查看各單位審核情形為「審核通過」 

 

 

(註冊組除外)，若有「審核未通過」或「尚未審核」之情形，請逕洽各單位承辦

人員 (可查詢承辦窗口電話)。 

注意事項請務必詳讀 

 

 

如審核通過後又因故產生審核不通過之原因仍會被改為審核不通過，如有疑問可自行

查詢分機洽各承辦人員，領取畢業證書前務必再確認 

可自行查詢承辦窗口分機號碼 

 

        

僅外籍生、僑生須辦理 

 

各單位須「審核通過」

(註冊組除外)始可至註

冊組領取畢業證書。 

註冊組於領取畢業證書 

當天審核 



 
 

若有離校審核不通過原因、問題，請逕洽各承辦人分機  

 

學生申請離校後，若因故「論文修改不及、註銷、畢業門鑑

未達等因素」須延畢，則離校須於次學期重新申請辦理。 

 

 

 

 

查詢 各單位聯絡窗口 

請洽各承辦人分機 
 



 

領取學位證書方式： 

(一)親自領取：請持學生證至教務處註冊組（進修部學生至進修教育組）辦理。 

(二)委託代領學位證書者，本人須填妥委託書並請受託人攜帶委託人（即本人）  

之學生證及受託人身分證明文件。委託書可至離校系統或教務處網頁左方

「表單下載」下載。 

領取學位證書時，學生證由註冊組（進修教育組）將學生身分到期日效期更改

後即為無記名普通悠遊卡／一卡通功能使用（無掛失退費功能）。 

 

 

表單下載 (可下載委託書) 


